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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 

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2017 年以来，我市教育系统组织开展了学校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体系建设工作，有 1000 多所学校完成了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任

务，编制形成学校安全风险点名册，取得了良好成效。根据 1月

2 日、1 月 5 日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及市安办有关

通知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学校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提出

以下意见： 

一、要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。全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

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完善学校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、开展学校安

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是创新学校安全监管模式，构建校园安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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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机制，促进学校安全工作持续向好的一项重点工作。要结合教

育系统行业特点，有序推进学校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工

作，要加强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全过程的跟踪、指导、审核

确认，应用好风险辨识评估成果，进一步推动完善学校安全管理

工作。 

二、要进一步做好辨识评估。于尚未启动学校安全风险分级

管控体系建设工作的地区和学校，要根据市教育局及县级安委会

的统一部署，加快建设力度，做好方案制定、辨识评估工作。正

在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工作或已经完成风险辨识评估的学校，特别

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学校，要加强对辨识评估结果

的把关和验收，不能当“甩手掌柜”。对经辨识评估为“重大风

险”“较大风险”等级的，要认真的沟通衔接、分析论证，运用

科学的辨识评估方法，合理确定风险等级，不得随意抬高或者降

低风险等级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人员对学校及第三方评估

机构上报的辨识评估结果再次进行验收确认，特别是对上报的重

大风险点要梳理清单，经局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后才能上传至泉州

市智慧安监管理平台，已经上传至平台的，要根据再次分析论证、

辨识评估的结果相应予以调整。 

三、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。全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

要切实履行学校安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，对于排查发现的风险

点要逐一制定管控方案，明确管控措施、责任人员，经辨识确认

为重大风险等级的，管控方案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送市

教育局，我局将根据要求报送市安委会；“较大风险”及以下等

级的风险管控措施方案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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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要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。我局将在 2019 年春季学期初

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、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及泉州

市智慧安监平台使用培训，邀请市安办专家进行授课指导；对于

2017 年 3 月制定的《泉州市学校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实施细

则》，将于 2019 年上半年组织人员进行再次补充完善，更好的

发挥导向作用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相应加强对学校的指导，确

保我市学校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取得实效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前对本地学校

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总结，提出工作建

议及下一步工作措施，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

科；各市属（直）学校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将学校风险点名册

经学校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送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审核，未

经审核的不得上传至泉州市智慧安监管理平台。联系人：张良城；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:22782905,电子邮箱：zhifake2015@163.com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9 年 1 月 25 日  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、市应急管理局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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